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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因應台灣高齡化社會之挑戰，提供對於高齡產業相關研究、教學與推廣服務之應用，設

立長榮大學高齡產業研究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，特依長榮大學健康科學學院所屬研究

中心設置管理細則設置高齡產業研究中心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中心主要任務如下： 

(一) 規劃並執行高齡產業相關應用研究 

(二) 促進產學合作並落實學術與實務結合之雙向交流 

(三) 整合健康科學院內暨校內相關科系，推出與醫療保健、長期照顧相關專業之養成

教育與繼續教育課程。 

(四) 提供醫療產業、照顧產業及高齡產業有關單位諮詢服務 

三、 (刪除) 

四、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，綜理及推動中心業務，由本學院院長推薦本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

一至三人，簽請校長遴選聘任之。 

五、 (刪除) 

六、 本中心之財務、研究成果與營運績效等，由本學院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進行年度評鑑考

核。 

七、 本中心承接產、官、學、研等單位委託或合作且具有年度合約之計畫案，應編列計畫經

費總額 15%以上作為管理費，如合作計畫另有規定其管理費比例者，從其規定。 

八、 前條編列之管理費，分配比例為本校 47%，本校研發基金 13%，本學院院務發展基金

及本中心共計 40%。管理費之使用，依校內會計程序核銷，但不受會計年度之限制。 

九、 本研究中心人員之聘任，依據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辦理。 

十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 本要點經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發展委員會備查後，報請院長公告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